講道筆記
講員:    麥希真牧師       經文:     羅馬書 1: 16-17
講題:     我不以福音為恥 

我不以福音為恥；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希臘人，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；這義是本於信，以至於信。如經上所記：義人必因信得生。（羅1﹕16-17）

三位基督教大人物﹕奧古斯丁（354-430）， 

馬丁路德（1483-1546），

約翰衛斯理（1703-1791）  
一、人人都是罪人（1—2章）

    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裡，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，卻不當作神榮耀他，也不感謝他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，無知的心就昏暗了。（1﹕19-21）
二、因信稱義（3—5章）

  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；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地稱義。（3：23-24）
三、因信成義（6—8章）
   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，若住在你們心裡，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，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，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。（8﹕11）
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，仍舊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，因此我們呼叫：阿爸，父！（8﹕14-15）
四、傳揚福音（9-11章）

    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聽見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沒有傳道的，怎能聽見呢？若沒有奉差遣，怎能傳道呢？如經上所記：報福音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！（10﹕13-15）

五、更新而變化的人生（12-16章）
個人生活（12章）

    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；你們如此事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 （12﹕1-2）
社會生活（13章）

   
像那不可姦淫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偷盜，不可貪婪，或有別的誡命，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。愛是不加害與人的，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。 （13﹕9-10）

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，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。（13﹕14）

教會生活（14-16章）

   
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，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。我們若活著，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為主而死。所以我們或活或死，總是主的人。（14﹕7-8）

但願賜忍耐、安慰的神，叫你們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穌，一心一口榮耀神、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。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，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，使榮耀歸與神。（15﹕5-7）     

